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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莆政办规〔2025〕1 号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莆田市免除

基本殡葬服务费实施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莆田市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实

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 年 2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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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实施办法

为实现基本殡葬服务普惠性、均等化，保障群众享受基本

殡葬服务，进一步减轻群众治丧负担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免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的通知》（闽政

办〔2012〕163 号）和福建省民政厅等 17 部门《关于进一步推

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闽民事〔2018〕

13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继续对基本殡葬服

务项目实行免费。

一、免除对象和免除项目

（一）死亡后在我市殡仪馆火化的所有人员，免除以下项

目费用：

1.莆田市境内普通殡葬专用车一部一趟次遗体接运费（含

接抬装尸、灵车装饰、哀乐、卫生保洁等）；

2.在殡仪馆 3 天内普通冷藏（冻）柜遗体存放费用；

3.普通火化设备遗体火化费（含骨灰装盒、消毒等）；

4.殡仪馆内骨灰寄存 1 年费用。

（二）具有我市常住户籍、死亡后按照殡葬法律法规执行

火化的城乡困难群众等对象，在减免本款（一）项目费用的基

础上，免除殡仪馆内 200 元以内一个骨灰盒补助和 200 元以内

一个遗体接运专用尸袋(纸棺)费用。城乡困难群众等具体对象

（以下简称“十二类人员”）如下：

1.城乡低保对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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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特困供养人员；

3.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；

4.福利院和敬老院政府兜底对象；

5.革命“五老”人员（老交通员、老地下党员、老游击队

员、老苏区乡干部、老接头户）；

6.省级、部队军一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人员（劳动

模范、先进工作个人、二等以上功臣）；

7.持第三代残疾证的残疾人员；

8.100 周岁以上人员；

9.烈士（含见义勇为、因公牺牲，烈士称号未授予之前，

凭县、区退役军人部门出具的可行性证明）；

10.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；

11.无名遗体；

12.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对象，农村独生女、二女的父母。

免除项目的具体标准按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

准执行。市、县价格主管部门调整收费标准的，免除标准随之

相应调整。

二、审核及办理程序

（一）免除对象的亲属或其他负责办理丧事的人员，凭《居

民死亡殡葬证》或公安机关出具火化证明，由殡仪馆按减免项

目实际产生费用直接办理减免手续。“十二类人员”的申请人

还应提交由死者原户籍所在地村（居）委会审核盖章的《城乡

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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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式 3 份，及相关有效证件（如第三代残疾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

未能及时提供的，免除费用按免除项目条款（一）执行。

（二）无名遗体减免项目费用由殡仪馆直接办理减免手续。

（三）在异地死亡并在死亡地火化的莆田籍人员且未在外

地领取基本殡葬补助的，由丧事经办人先付费，后凭有效票据

和相关手续材料到户籍所在地的殡仪馆报销免除项目费用，报

销标准按莆田市价格主管部门核准的标准执行。

（四）莆田市福山殡仪馆和仙游县殡仪馆为免除基本殡葬

服务费的承办单位，负责核对丧属提交的有关证件和《申请

表》，如实、准确填写免除服务项目及金额，由丧属确认签字，

按月收集、分类、汇总，形成免除对象花名册，将《申请表》

及花名册报送相关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。

（五）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对殡仪馆报送的《申请

表》和花名册审核无误后，按程序予以报销，将免除费用拨付

殡仪馆。

三、经费安排和结算方式

（一）除“十二类人员”基本殡葬服务所需经费由市与仙

游县按 3：7 比例分担外，其余所需经费由市与县（区、管委

会）按 5:5 比例分担，市、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每年编

制预算并报同级财政部门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殡仪馆按照

出具《居民死亡殡葬证》单位所在地将免除对象和免除金额分

解到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；“十二类人员”对象及出具《居民死

亡殡葬证》单位为市直或本市以外医疗机构的，免除金额按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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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对象户籍所在地分解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民政部门应向同

级财政部门申请及时把免除金额拨付给殡仪馆，实行一月一结

账。

（二）市财政局要按照每年预算安排，于上半年内将市级

分担的免除基本殡葬服务所需经费拨付给各县（区、管委会)。

区（管委会）民政部门根据市福山殡仪馆汇总的免除对象数量、

金额及相关材料（“十二类人员”须与公安、卫健等相关部门

核对后），及时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予以核拨报销。仙游县殡

仪馆的免除费用，由仙游县民政局按照程序给予核拨报销。湄

洲岛管委会在实行管委会财政资金减免遗体火化费用期间，市

财政按实际死亡火化人数每具拨补 550 元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要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广泛宣传殡葬服务惠民政策的重要意义，把免除基本殡葬

服务费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，确保所需经费及

时到位。同时加强对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审批和办理的管理监

督。

（二）审计部门要依法对市福山殡仪馆和仙游县殡仪馆免

除基本殡葬服务费进行审计监督，对虚报申领免除费用的，责

令限期清退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；涉嫌犯罪的，

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三）民政部门要加强对殡仪馆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实施

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规范殡仪服务收费行为。各殡仪馆要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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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把关，认真核实基本殡葬服务费用，并建立完整的业务档

案。100 周岁以上人员、无名遗体由公安部门负责核实；优抚

对象、烈士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核实；劳动模范由总工会

负责核实；先进工作个人、二等以上功臣根据荣誉证书进行核

实；城乡低保对象、特困供养人员、福利院和敬老院政府兜底

对象、革命“五老”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由民政部

门负责核实；残疾人员由残联负责核实；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

助对象、农村独生女和二女的父母由卫健部门负责核实。

五、适用规定

（一）免除对象的死亡时间以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

书》或公安机关出具的火化证明上开具的死亡时间为准。

（二）非莆田市户籍人员异地死亡在莆火化的、遗骸二次

火化不在免除范围。

（三）单项免除费用少于免除标准的，据实免除；超出免

除标准的部分，由丧事承办人自理（具体免除费用以发票为

准）。

（四）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可根据属地情况自

行制定相应的补充规定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 年。《莆田市免除城

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实施办法》（莆政办〔2012〕241

号）和《莆田市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实施办法》（莆政办〔2020〕

10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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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城乡困难群众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申请表

申请人 性 别 民 族

身份证号码 与死者关系

死者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码 户口所在地

住 址

免除种类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

死亡证明 □《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》 □公安机关

死亡证明属地
□仙游县 □荔城区□城厢区 □涵江区 □秀屿区 □北岸开发区 □湄

洲岛 □市直及市外

免除殡仪馆内服务项目 金额(元) 免除殡仪馆内服务项目 金额(元)

普通殡仪车遗体接运费 普通设备遗体火化费

普通冷藏（冻）柜 3天内费用 骨灰寄存 1年费用

200 元以内一个专用尸袋(纸

棺)费用

200元以内一个的骨灰盒补

助

合 计 仟 佰 拾 元 ￥：

殡仪馆经办人确认签名 电话：

申请人承诺：
以上所提供各项资料属实，且逝者属于免除对象，若有隐瞒、伪造、冒领，愿退回

免除金额并负相关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 联系电话：
年 月 日

村（居）委会意见：

经办人： 盖 章
电 话：

年 月 日

□民政局 □卫健委 □残联
□工 会 □退役军人 □公安
□荣誉证书（附复印件）
部门审核意见：

审核人签字： 盖 章
电话：

年 月 日

备注：申请一式叁份，一份殡仪馆存档，一份报民政局，一份报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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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莆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2月 14日印发


